
文理学院专业技术岗位设置管理办法
（试行）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为合理配置学院人力资源，不断提高教职工队伍的素质、工作效率和工作积极性，根据《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关于2019年学院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一、文件依据
[bookmark: _GoBack]《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岗位设置管理办法》(中石大京校〔2007〕95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专业技术岗位设置暂行办法》（中石大京人〔2017〕8号）、《校区教师教学工作量核定办法（试行）》（中石大克校区人〔2019〕13号））及学院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及考核条件。
二、聘任范围
学院从事专业技术岗位的在职人员、校本部派遣长期任职教师（专业技术三级在校本部聘任，其它人员在校区聘任），不包括2019年入职的教师。
三、教师岗位类别设置、岗位总量、岗位等级比例
（一）岗位设置
根据《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关于2019年学院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工作的通知》（中石大克校区人〔2019〕25号）通知要求，学院设立教学岗、教研岗、思想政治工作岗和工程实验岗。对于校区引进的其它专业技术人员，实验员只能申请工程实验岗，其它人员在未进行职称平转前可申请教研岗。
（二）岗位总量
学院岗位总量以及各类岗位控制比例以校区核定的岗位总量及比例为准。
（三）岗位等级
专业技术岗位分为13个等级。专业技术高级岗位分7个等级，即一至七级。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正高级岗位包括一至四级，副高级岗位包括五至七级；中级岗位包括八至十级；初级岗位包括十一至十三级，其中十三级是员级岗位。
教师岗位名称分为：教授１--４级岗位，分别对应专业技术岗位１--４级；
副教授１--３级岗位，分别对应专业技术岗位５--７级；
讲师１--３级岗位，分别对应专业技术岗位８--10级；
助教１--２级岗位，分别对应专业技术岗位11--12级；
员级对应专业技术13级。
（四）岗位比例
1.专业技术一、二级由学校聘任，不占学院岗位指标；
2.专业技术三级、四级比例为3:7；
3.专业技术五级、六级、七级比例为2:4:4；
4.专业技术八级、九级、十级比例3:4:3；
5.专业技术十一级、十二级比例5:5；
四、岗位聘用
（一）专业技术岗位基本任职条件
1．遵守宪法和法律；
2．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3．满足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或技能条件；
4．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5．近三年或近一个聘期考核均在合格及以上。
（二）岗位设置和聘用组织机构
1、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委员会，负责学院总体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
主  任：张毅
副主任：徐长亮
成  员：王琳、张新国、赵嵩卿、吴江、徐凯旋、娜依拉·亚尔买买提、于静
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学院办公室。
2、 专业技术岗位聘任申述小组，负责岗位聘任申诉工作
     组长：徐长亮
     成员：王琳、娜依拉·亚尔买买提，徐凯旋
     申诉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学院办公室。
（三）聘用程序
1.公布岗位；
2.应聘人员申请应聘；
3.聘用工作组织对应聘人员的资格、条件进行初审；
4.聘用工作组织对通过初审的应聘人员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按得票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为通过的原则，根据校区核定的岗位限额，确定拟聘人员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报岗位设置与聘任办公室（组织与人事工作部）。学院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委员会讨论表决时，有关当事人应回避；
5.经校区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学院与受聘上岗人员严格按照满工作量的原则签订《聘期岗位职责书》。
（四）岗位职责书及考核
1．明确岗位聘期目标和任务（需包括承担教学课时数、指导学生数、发表论文数量等可量化的指标），作为聘期考核依据。岗位聘期职责书一式三份，学院、本人各一份、组织与人事工作部各一份；
2．考核分为聘期考核和年度考核两种。聘期考核重点在于个人岗位职责和任务的完成情况。年度考核主要对个人年度工作要点和计划中重要任务和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年度考核两次被定为不合格者，聘期考核应定为不合格；聘期考核结果为基本合格者，不能申报高一级岗位；聘期考核结果为不合格者，降一级岗位聘任。
（五）聘用期限
1.本轮聘期：2019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四年）
2.聘用合同的续聘与解聘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政策及学校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六）投诉与申诉
1．应聘者有权就各级岗位聘用工作机构的决定提出投诉或申诉，投诉或申诉应在公示期内提出，否则不予受理；
2．任何投诉或申诉须以书面形式提出，并签署真实姓名，申诉小组有责任为投诉人保密，任何单位及个人都不得对投诉人进行打击报复。投诉人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经查实，属于有意诬告者，将被严肃处。
五、教师岗位的基本条件
（一）教师正高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通过院系、学校两级教师聘任组织机构评审，或通过学校委托的校外教师职务评审组织评审，具备教授或相应职称的任职资格，并具有教师正高级岗位的任职能力。
 1.教授三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1）履行较为重要的学科建设与管理职责，承担重要的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等任务；
（2）在教授岗位上的考核及相关要求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A.在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9年，近两个聘期在教授岗位业绩考核比较突出。
B.在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6年，近两个聘期在教授岗位业绩考核很突出，或担负重要的学科建设与管理职责并任二级单位负责人3年及以上，近两个聘期在教授岗位业绩考核比较突出。
C.符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岗位设置管理办法（试行）》中二级岗中组合选项中一项者，任职年限可以适当减免。
（3） 在本学科领域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在国内同行中有一定的学术影响。
（4） 完成基本教学量。
2.教授四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符合教师正高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完成基本教学量。
（二）教师副高级岗位聘用条件
1.教师副高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通过院系、学校两级教师聘任组织评审，具备副教授任职资格，并具有教师副教授岗位的任职能力。
2.副教授一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专业技术岗5级）
（1）在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6年。承担比较重要的教学科研任务，近两个聘期在副教授岗位上业绩考核比较突出；或在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3年。承担重要的教学科研任务，近一个聘期在副教授岗位上业绩考核很突出。
（2）主持或参与校级以上教改项目；
（3）发表学术论文（一作）、或教改论文（一作）、或著作、或教材（主编）；
（4）完成基本教学量。
3.副教授二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专业技术岗6级）
（1）在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3年。承担比较重要的教学科研任务，近一个聘期在副教授岗位上业绩考核比较突出；
（2）主持或参与校级以上教改项目；
（3）发表学术论文、或教改论文、或著作、或教材；
（4）完成基本教学量。
4.副教授三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专业技术岗7级）
符合教师副高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三）教师中级岗位聘用条件
1.教师中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经院系、学校两级教师聘任组织评审，具备讲师或中级职称任职资格，并具有教师中级岗位的任职能力。
2.讲师一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专业技术岗8级）
（1）在中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6年。承担比较重要的教学科研任务，近两个聘期在中级岗位上业绩考核比较突出；
（2） 完成基本教学量；
（3） 主持或参与教改项目；
（4） 发表教改论文1篇。
3.讲师二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专业技术岗9级）
（1）在中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3年。近一个聘期在讲师岗位上考核业绩比较突出；
（2）完成基本教学量；
（3）主持或参与一项教改项目；
（4）发表教改论文1篇。
4.讲师三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专业技术岗10级）
符合教师中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四）教师初级岗位聘用条件
1.教师初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通过院系、学校两级教师聘任组织审定，具备初级职称的任职资格，并具有教师初级岗位的任职能力。
2.助教一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专业技术岗11级）
在初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3年，近一个聘期在助教岗位上考核业绩比较突出。
3.助教二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专业技术岗12级）
符合教师初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六、其他专业技术岗位的基本条件
其他专业技术岗位的基本任职条件按照现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的有关规定执行。实行职业资格准入控制的专业技术岗位的基本条件，应包括国家规定的相关职业资格准入的条件。
（一）其他专业技术正高级岗位聘用条件
1.其他专业技术正高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通过院系、学校两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组织评审，或通过学校委托校外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组织评审，达到相应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学术水平，具有相应专业技术正高级岗位的任职能力。
2.正高级二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同教授二级岗条件。
3.正高级三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1）在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9年，近两个聘期在正高岗位业绩考核比较突出。
（2）在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6年。近两个聘期在正高级岗位业绩考核很突出。
（3）在相关的专业技术领域取得较高学术成果，为学校改革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并承担重要管理职责的学校关键岗位负责人。
4.正高级四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符合其他专业技术正高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二）其他专业技术副高级岗位聘用条件
1.其他专业技术副高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通过院系、学校两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组织评审，或通过学校委托的校外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组织评审，达到相应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学术水平，具有相应其他专业技术副高级岗位的任职能力。
2.副高级一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1）承担重要的相关专业技术工作任务，出色完成本职岗位工作，在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6年。近两个聘期在副高级岗位业绩考核很突出。
（2）在相关专业技术领域有较强的研究能力，并取得较多学术成果或承担管理职责的重要岗位负责人，在其他专业技术副高级岗位人员中成果突出。
3.副高级二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1）承担较为重要的相关专业技术工作任务，在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6年。近两个聘期在副高级岗位业绩考核比较突出。
（2）胜任本职岗位工作，在相关专业技术领域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并取得一定的成果。
4.副高级三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符合其他专业技术副高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三）其他专业技术中级岗位聘用条件
1.其他专业技术中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通过院系、学校两级教师聘任组织审定，具备中级职称的任职资格，并具有教师中级岗位的任职能力。
2.中级一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在中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6年。专业技术工作任务饱满，服务质量良好，近两个聘期在中级岗位上考核业绩很突出。
3.中级二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在中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6年, 近两个聘期在岗位上考核业绩比较突出。
在中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3年，近一个聘期在中级岗位上考核业绩很突出。
4.中级三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符合其他专业技术中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四）其他专业技术初级岗位聘用条件
1.其他专业技术初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通过院系、学校两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组织审定，具有其他专业技术初级岗位的任职能力。
2.初级一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在初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满3年，近一个聘期在初级岗位上考核业绩很突出。
3.初级二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符合其他专业技术初级岗位聘用的基本条件。
（五）其他专业技术十三级岗位聘用条件
经院系、学校两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组织认定，具有其他专业技术十三级岗位的任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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